附件

[bookmark: _GoBack]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存在薄弱环节。四川省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切实加强上游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根本保障。但一些地方及部门监管缺位，在生态保护修复、岸线管控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整改实施主体
	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各市（州）党委、政府

	整改目标
	强化监管，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整改时限
	2025年12月，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1．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岸线、非法捕捞等行为，持续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履行行业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积极担当作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各地、各部门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加大资金投入，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河湖岸线、河道采砂全过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岸线、非法捕捞等行为，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启动全省矿山生态修复自查自改工作，持续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2．行业部门严格落实《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生态环境厅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工作职责和统一监管职责，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等部门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坚决扛起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



